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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工作需要，我们对《财政

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关于

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财社

〔2022〕31号)中的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、基本药

物制度补助资金及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三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

修订(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、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两项

资金管理办法未作修订),现予以印发。财社〔2022〕31号文件自

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：1.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
2.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
3.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
4.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

5.重大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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